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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卫发〔2024〕 12号

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四部门

美于开展2024年中药材示范基地和“定制药园”

邀选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卫健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自然资

源局、经信(发)局,广西一东盟经开区城市和农林水利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有关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决

策部署,积极推动我市中药材种植标准化建设和示范发展,加快

道地药材可持续、规范化、规模化种植,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工信局决定

纽织开展2024年南宁市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和“定制药园”逮选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南宁市中药材示范基地申报程序

(一)申报原则

中药材示范基地申报遵循自愿原则,满足申报条件的单位,

一1一



可向当地县(市、区) 、开发区卫健局提交申请及相关佐证材料,

由县(市、区) 、开发区卫健局会同农业农村、林业、自然资源

局、经信(发)局初审后统一报市卫健委。市卫健委将会同农业

农村、林业、工信等相关部门讨论复审、进行确认,公布最终认

定名单。

(二)申报条件

1.申报对象

申报对象为独立法人机构,如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加

工企业、合作社或中药饮片龙头企业等。企业应具有从事中药材

生产和经营加工企业的法人资格。合作社应是中药材生产和经营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获得自治区第一、二、三批中药材示范基

地和南宁市2022年、2023年中药材示范基地称号者不参加本次评

选0

2.中药材品种

(1)属于广西传统道地药材,为中医临床或保健常用药材,

与其它产地的同一品种药材相比较,具有优良的品质。

(2)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在种植或养殖,包括引种或野生

变家种上具有较长的历史,有一定种植、养殖规模,对地方经济

有一定贡献度。

(3)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高效的资源综合利用度且有利于

产业化集群发展。

(4)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在规范化种植(养殖) 、采收加

工、质量标准、产品开发以及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具备基础条件。

鼓励具备国家地理标志、药材之乡、有机认证、绿色认证、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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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用、非物质文化保护及其他各类有知识产权保护基础的品种申

报0

3.基本条件

种植(养殖)连片面积一般不少于300亩。对于产量较少,

但全国单品种产量排名靠前、广西为道地主产区,且市场紧缺的

品种可适当放宽。对于林下养蜂等情况不好计算种植(养殖)面

积的,年产值需要达到300万以上0

4.优先条件

(1 )已被认定为广西道地药材具有地标性区域的基地;

( 2 )执行严格种植标准产品质量控制较好可追溯的基地;

( 3)已有订单及种植大户等主体所建基地;

(4)有溯源基础,有一定的中药材展览展示场馆的基地;

(5)有明确带贫益贫机制的基地。

(三)遂选数量

2024年拟迸选3个左右中药材示范基地,根据评选结果择优

选定。

_、 “定制药园”申报程序

(一)申报原则

“定制药园”申报遵循自愿原则,满足申报条件的单位,可

向当地县级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捉交申请及相关佐证材

料,由县级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林业、

自然资源局、经信(发)局初审后统一报市卫生健康委。市卫健

委将会同农业农村、林业、工信等相关部门讨论复审、进行确认,

公布最终认定名单。

一
3
一



(二)申报条件

1.申报对象

“定制药园”申报应由“建设基地、建设单位、合作单位”

三部分组成,即“中药材示范基地、医药企业、医院”三方联合

申报0

2.基本条件

申报基地原则上应为自治区中医药局等7部门共同认定的“第

二、三批”中药材示范基地及市卫健委等4部门共同认定南

宁市中药材示范基地0

3.申报要求。基地品种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高效的资源

综合利用度且有利于产业化集群发展,原则上每个示范基地申请

品种数应控制在2个以内,且所报品种当年必须有产出,并能捉

供药材合格的检测报告0

4.优先条件

(1)申报品种已被纳入《广西道地药材目录》 (第一批) 、

《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道地药材目录》 (第一批) ;

(2)已开展溯源体系建设,有一定的中药材展览展示场馆的

基地,执行严格种植标准产品质量控制较好可追溯的基地;

(3)在中医药产业领域具有行业引领作用,有成熟的经营模

式和销售渠道,计划服务于广西中医药产业振兴发展且有三年以

上广西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

(4)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有明确助农惠农机制、突出

联农带农效果的基地。

(四)递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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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拟迸选2个“定制药园” ,根据评选结果择优选定。

三、评审程序

(一)县级推荐。各县(市、区) 、开发区卫健局会同农业

农村、林业、工信等相关部门形成审核意见确定申报名单后推荐

上报。

(二)现场考察。由市卫健委纽织专家纽对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并前往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考察,根据评审意见专家组提出示

范基地和“定制药园”建议名单。

(三)部门审定。由市卫健委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对专家评审

结果进行研究讨论,形成最终意见经公示后发文确认,并向社会

公布。

四、建设要求

(一)认真组织实施。示范基地要按照建设方案的要求进一

步加强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不断提升中药材质量,促进中药资

源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并向南宁市卫健委报送基地建设情况,包

括种植(养殖)基地发展、重点项目进展、推进措施落实等情况。

(二)完善追溯体系。示范基地要逐步建立中药材、中药饮

片品种追溯体系,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三)实行动态管理。示范基地建设要坚持合理布局、总量

控制、定期评估、优胜劣汰的原则。市级有关部门对示范基地建

设情况有督导检查相关职责,对发生造成社会负面影响、质量严

重滑坡者,将实行动态管理,取消示范称号及相关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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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示范宣传。各示范基地要做好正面典型的宣传工

作,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配合主管部门参与基地宣传工

作,为促进我市中药资源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五)各地要纽织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积极参与建设“定

制药园” 。鼓励医药企业、中医医院采用“订单采购”等方式与

中药材示范基地签订种植收购协议,建设“定制药园” 。任一单

位(示范基地、企业、医院)可与不同合作单位签订协议。鼓励

医药企业到种植基地设立“定制药园”或与中药材示范基地合作,

将“定制药园”作为原材料供应基地。鼓励支持中医医院优先采

购以“定制药园”中药材为主要原料的药品(含中药饮片) 。

五、保障措施

对获评“南宁市中药材示范基地” “定制药园”称号的单位,

我市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对示范基地在产业化开发、品牌建设、

招标采购等方面予以倾斜,并在项目安排及相关政策等方面优先

重点支持。获评单位还将作为自治区中药材示范基地和自治区“定

制药园”迷选工作优先推荐对象。

五、其他要求

请各县(市、区)、开发区卫健局于2024年8月30日前,

将当地申报材料纸质一式4份及电子版报迭至市卫生健康委中医

药管理科(电子邮箱: mSWSjzyk@163.com,地址‥ 青秀区长湖路

26号南宁市卫健委709办公室)。根据2024年南宁市中药材示范

基地现场评分表(附件5)捉前准备好现场评审材料。

本通知未尽事宜,可联系以下人员:

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科曾志林0771-538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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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管理科郭倚0771-5539122

市林业局‥ 产业科罗海涛0771-2311151

附件: 1.中药材示范基地推荐汇总表

2.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3.中药材示范基地申报表

4.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5.2024年南宁市中药材示范基地现场评分表

6. “定制药园”推荐汇总表

7.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8. “定制药园”申报表

9.广西中药材示范基地名单

宁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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